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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 16 日 
 
会财局就多项审计缺失谴责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两位合伙人，并
处以罚款合共港币 160万元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基于下列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其两位合伙人就香港上
市公司王朝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1及其附属公司（统称该集团）于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年度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期间的审计（分别为 2010 年度审计和 
2011 年度审计）存在多项与收入确认方面相关的缺失，对其作出处分： 
 
(i)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罗兵咸永道）2； 
 
(ii) 郑广安（郑先生）3，即 2010和 2011 年度审计的项目合伙人（与罗兵咸永道

统称该核数师）；及 
 
(iii) 江令言（江先生）4，即 2010和 2011 年度审计的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会财局谴责罗兵咸永道、郑先生及江先生，并处以罚款合共港币 160 万元，包括：对
罗兵咸永道处以罚款港币 80 万元，对郑先生处以罚款港币 60 万元，及对江先生处以
罚款港币 20 万元。 
 
在该两个年度，该核数师在收入确认方面进行的审计工作存在缺失，未能就该集团所
记录的收入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导致其错误地出具无保留意见。 
 
该集团主要从事于内地生产及销售葡萄酒产品的业务。于 2012 年底，罗兵咸永道接
获匿名指控，指称该集团的收入被夸大以及巨额销售额为虚构。因此，该公司进行了
内部调查 5，显示一大部分据称售予该集团一间主要分销商的葡萄酒产品尚未交付，而
是存放于该集团的外部仓库中。 
 
其后，该公司作出过往年度调整，以修正其于 2010 和 2011 年财务报表中错报的收入。
这些调整显示，集团在 2011 年本应录得亏损，而非原先所披露的盈利。调整亦导致该
集团于 2010 和 2011 年的留存盈利分别大幅减少约港币 2.25 亿元及港币 2.62 亿元。 
 
会财局调查显示 2010 和 2011 年度审计存在大量且广泛与收入确认相关的缺失。尤其
是，该核数师未有运用专业怀疑态度及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明相关葡萄酒
产品已按该集团会计政策的要求交付给该集团的客户并被其接受。该核数师不当地依

 
1  该公司股份代号为 00828 。 
2  事务所注册编号 0034 。 
3  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编号 F04037 。 
4  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编号 A06486 。 
5  基于该公司进行内部调查并因此延误刊发 2012 年财务报表，其股份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7 月 28 日暂停买卖超过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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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该集团内部提交的销售订单及货物出库单，即使该等文件未能就商品的出库及接受
提供证据，而此乃确认收入的重要条件。 
 
纪律处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表示：「收入确认一直是会财局关注的范畴。本局在多宗
个案中发现，核数师未能就此关键项目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往往源于审计计划
欠佳和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审计程序在设计或执行方面的缺失。本案突显核数师在处
理高风险审计范畴，尤其是涉及较高欺诈风险的收入确认时，必须保持专业怀疑态
度。」 
 
在决定适当的纪律处分时，会财局考虑了所有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 核数师于两个审计年度中严重违反了审计准则； 
 
• 有关失当行为大幅增加了收入被错报的风险，可能影响使用者对该集团财务报表的
理解，从而损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及 

 
• 没有发现任何失当行为属有意、不诚实或蓄意。 
 
本局于 2025 年 2 月 20 日向罗兵咸永道、郑先生及江先生发出决定通知书。受规管者
其后于 2025 年 3 月 13 日向会计及财务汇报复核审裁处申请复核本局决定，但最终主
动撤回申请，并同意向本局支付讼费，决定通知书随即生效。 
 
行政总裁赖翠碧女士表示：「收入确认范畴的审计缺失，可能增加财务汇报出现重大
错报及财务报表欺诈未被发现的风险，严重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会财局致力维护上市
公司财务汇报的审计质素，以捍卫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本局感谢国家财政
部一直以来的支持以及在本案中协助取得相关审计工作底稿，这充分体现跨境监管合
作对维护审计质素及诚信的重要性。」 
 
有关会财局所作的决定详情，请参阅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完 

https://www.afrc.org.hk/media/y45ev5je/20251016-afrc-sda-pwc-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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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是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成立的独立机构。作
为会计专业独立监管机构，会财局致力履行作为行业倡导者的角色，恪守专业准则、
保障公众利益，推动业界可持续发展。 
 
如欲了解更多会财局的法定职能，请浏览 www.afrc.org.hk。 
 
 
 
传媒查询： 
 
麦嘉颕 陈佩珊 
机构及公共事务经理 机构及公共事务高级主任 
电话：+852 3586 7889 电话：+852 2236 6066 
电邮：joycemak@afrc.org.hk  
 

电邮： chelsychan@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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